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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基本學習內容修訂全國分區說明會計畫(0030133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為本署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修

訂全國分區說明會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（以下簡稱基

本學習內容），係針對學生於國語(文)、數學及英語等基

礎學科，於各教育階段應完成奠基之基本學力，提供教師

能即時進行補救教學的課程內容參考與教材取用方向，以

協助提供現場教師教學與輔導參考使用，以強化補救教學

之教學與學習成效。

二、為配合課程綱要及學生學力發展現況，本署自103年起啟

動修訂計畫，請國立東華大學林教授明珠、國立臺南大學

謝堅教授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程教授玉秀，配合學生成長

、課程發展及進行坊間教科書內容彙整分析後，於本(105)

年完成各教育階段別國語(文)、數學及英語科補救教學基

本學習內容正式版(草案)；另同時請國立政治大學余教授

民寧進行補救教學基本通過分數的標準設定，以落實補救

教學為標準參照測驗之規準，研訂各年級、各科目基本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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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分數，俾以確實反應學生學力現況。

三、為期基本學習內容正式版內容之周延與妥適性，爰規劃辦

理本次全國各分區說明會，俾彙集教育現場對各基礎學科

於補救教學之學習內容與評量設計的意見，作為後續基本

學習內容調整及發展教材示例之參考。

四、隨函檢附全國分區說明會計畫，請公告並鼓勵所屬人員報

名參與，其假別由教育主管機關本權責核處。各場次採分

科方式辦理，以擔任補救教學之教學人員及學校現職(含

代理代課)教師為優先。各場次辦理時間、地點及聯絡人如

下：

(一)北區：105年4月17日(星期日)上午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，羅婉禎小姐（02）7734-1767。

(二)東區：105年4月24日(星期日)下午、國立東華大學，江

宇小姐（03）863-5681或8635693。

(三)南區：105年4月30日(星期六)上午、國立臺南大學，蔡

郁鈞小姐(06) 2133-111#654。

(四)中區：105年5月01日(星期日)上午、私立明道高級中學

，江宇小姐（03）863-5681或8635693。

五、本案採線上報名，囿於場地限制，各科各場次以50人為限

，額滿截止。各科基本學習內容正式版(草案)併同公告於

報名網頁：https://goo.gl/9ZYLCQ，有關基本學習內容

詢問，請逕洽各科目聯絡窗口：

(一)國語(文) ：國立東華大學江宇小姐（03）863-5681或8

635693，電子郵件：ss275@mail.ndhu.edu.tw。

(二)數學科：國立臺南大學蔡郁鈞小姐(06) 2133-111#6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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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電子郵件：everone1985@gmail.com。

(三)英語科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羅婉禎小姐（02）7734-176

7，電子郵件：ive6830@gmail.com。

六、各場次不印發說明會相關資料，請自行上網下載或攜帶筆

記型電腦與會。

七、為響應環保，會場不提供（免洗）杯具，請出席人員自備

。

正本：國立政治大學余教授民寧、國立東華大學林教授明珠、國立臺南大學陳教務長惠

萍、國立臺南大學謝堅教授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甄教授曉蘭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程教授玉秀、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林教授志成、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高教授淑芳、財

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邱執行長上嘉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

市政府、各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、各師範暨教育大學、各師資培育之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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